附件1
常熟市骨干教师

业  绩  登  记  表

 （          年度）

姓　　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骨干称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类别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工作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常熟市教育局组织人事科印制

一、基本情况

	姓　名
	
	性 别
	
	出生年月
	
	学历
	

	骨干称号
	
	初次取得时间
	
	最近复评时间
	
	政治面貌
	

	任教年级

及学科
	
	职 称
	
	行政或条线职务
	
	手机号码
	


二、主要业绩

	序号
	业绩类别
	业绩具体情况

	1
	主学科教学质量
	年级平均及以上（   ）   年级平均以下（    ）

	2
	课时量（周课时数）
	本学科（   ）节，其他（   ）节，是否任班主任（    ）

	3
	指导青年教师人数
	指导时间一学期以下（    ）人，一学期及以上（   ）人

	4
	示范教学或公开课
	校级次数
	
	市级次数
	
	苏州市及以上数
	

	5
	专题讲座
	校级次数
	
	市级次数
	
	苏州市及以上数
	

	6
	论文发表
	市级数
	
	苏州市级
	
	省级及以上数
	

	7
	论文获奖
	市级数
	
	苏州市级
	
	省级及以上数
	

	8
	承担或参与课题研究
	市级数
	
	苏州市级
	
	省级及以上数
	


三、评价项目及内容

	考      核     内      容
	自评得分
	学校考核
	考核细则以及佐证材料说明

	师德

表现

15分
	师德修养好,教书育人,为人师表,敬业、爱岗、爱生、严格执行“五三一”规定。
	
	
	师德表现良好获得基础分10分

1.获校级、镇级表彰加1-2分

2.获常熟市级及以上表彰加3-5分

（就高加分）

	德育

工作

10分
	积极开展德育活动，在各科教学中渗透德育，注重学生品德和良好的行为习惯的培养。有1篇以上教育方面的论文或总结。
	
	
	德育工作良好获得基础分7分

1.所带班级获校级、镇级表彰加1分
2.所带班级获常熟市级及以上表彰加2-3分

（就高加分）

	教学
工作45分
	工作量10分
	服从工作安排。任教本学科，工作量满。
	
	
	1.工作量为全校平均值得8分

2.工作量超出全校平均得10分

	
	“七认真”情况

10分
	“七认真”工作到位，课堂教学有新意，效果显著。积极参加校级及以上教学业务活动（竞赛）。
	
	
	“七认真”检查合格得6分
1.“七认真”检查良好及以上加1-2分
2.参加常熟市级及以上教学基本功竞赛获奖加1-4分
（加分可累计，4分封顶）

	
	教学质量

10分
	教学实绩显著，任教学科成绩在同类学校或本校同学科中名列前茅，或提高幅度较大。
	
	
	1.达到或超过校平均得7-8分，非考试学科由学校根据教师辅导学生参赛获奖情况等进行评定
2.成绩突出或提高幅度大的加1-2分

	
	课改实践与

示范作用

15分
	发挥示范带头作用，积极投身课改实践。每学期承担校级及以上公开课、示范课或讲座活动1次及以上。学科教学类骨干复评周期内有1次及以上区县级及以上公开课、示范课或讲座活动（含线上名师课堂，德育类骨干可用公开班队主题活动代替）。
	
	
	1.每学期承担校级及以上公开课、示范课或讲座活动1次。学科教学类骨干复评周期内有1次区县级及以上公开课、示范课或讲座活动得10分
2.超出一次校级、常熟市级、苏州市级公开课、示范课或讲座活动加1-3分

（加分可累计，5分封顶）

	教育科研能力15分
	每个五年计划中，主持或作为核心成员参与至少1项常熟市级及以上课题研究（苏州市教育科研类学科带头人主持或作为核心成员参与至少1项苏州市级及以上课题研究）。常熟市、苏州市级骨干每年至少分别有1篇论文在常熟市、苏州市级及以上发表、获奖或交流。
	
	
	达到基本要求得10分

省级二等奖及以上加1分

发表省级论文每篇加2分

发表核心刊物论文每篇加5分

主持省级课题加4分

（加分可累计，5分封顶）

	指导青年教师
10分
	发挥“传帮带”作用，指导青年教师成长。积极参加学校“青蓝工程”师徒结对等活动，指导帮助同学科同方向教师，有成效。
	
	
	达到基本要求得7分

指导2人及以上的加1-2分
指导对象有常熟市级及以上各级各类获奖的加1-2分

（加分可累计，3分封顶）

	满意度
5分
	工作认真负责，赢得师生、家长好评。在学校组织的师生、家长等测评活动中满意率高。
	
	
	师生、家长等测评活动中满意率85%及以上得5分；75%-84%得4分；61%-74%得3分；60%以下不得分。

	合  计
	100分
	
	
	


四、学校评价意见

	履职
结果
	得分
	
	等次
	

	履

职
评

语


	主要领导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  年   月   日


五、填报说明：

1.每一项达不到基本要求，视情况扣分；每一项加分不得超出该项最高分值。

2.考核等次分为优秀（90分及以上）、称职（70分至89分）、不称职（70分以下）。

3.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确定为“不称职”：违反师德师风或法律法规的，拒不绝受学校工作安排的，实际工作量不符合规定要求的，不能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的，无特殊原因教育质量处于年级末并远低于平均水平的，其他不称职的情况。

4.协作型集团内按规定开设的示范教学、专题讲座凭有关证明可视作常熟市级。

5.学校正职校长、调研员及事业单位人员，在填写考核表的同时结合工作实际，撰写关于工作思路、措施、实绩及指导培养青年干部、青年教师等方面的成果总结作为考核表附件一并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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